2016年申请直接认定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任职资格人员汇总表

学院名称：（盖章）
	序号
	申请人

姓  名
	性别
	出生年月
	职称及
取得时间
	工作单位
	申请学科
	直接认定条件
（在符合的条件下打“√”）
	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会议审核情况

	
	
	
	
	
	
	
	具有“江苏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”等省级以上荣誉称号者
	江苏省
特聘教授
	已在其他博士学位授权单位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的我校在岗教师
	委员会
总人数
	出席会议委员人数
	建议增补委员人数
	不建议增补委员人数

	1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备注：详细“直接认定条件”见《扬州大学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工作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扬大研〔2013〕34号）文件。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院长签名：
